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4, 12(8), 5108-5114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8728    

文章引用: 吴忧悠.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作品资格认定及权利归属探究[J]. 法学, 2024, 12(8): 5108-5114.  
DOI: 10.12677/ojls.2024.128728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作品资格认定及 
权利归属探究 

吴忧悠 

江南大学法学院，江苏 无锡 
 
收稿日期：2024年6月28日；录用日期：2024年7月16日；发布日期：2024年8月19日 

 
 

 
摘  要 

人工智能以其强大的算法设计以及应用规则，一经问世，便得到广泛运用与讨论。目前，学界与实务界

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属性认定即其是否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及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这些问题仍然存

在争议。法律的特征之一就是存在滞后性，在现行的知识产权体系下，已经无法很好地回应人工智能领

域的这些主要问题。无救济则无权利，通过探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权利归属两大前沿热点

问题，有助于填补知识产权现有规范框架下的漏洞，且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起到对相关创新

领域的保护和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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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its powerful algorithm design and application rules, has been widely 
used and discussed as soon as it comes out.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controversies in academia 
and practice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attributes of AI-generated content, that is, whether it is 
protected by the Copyright Law and the ownership of the rights of the generated content. On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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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w is that there is a lag, and under the current IP system, it is no longer 
able to respond well to these major issues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y discussing the 
copyrightability and ownership of AI-generated content, it will help fill the loopholes in the exist-
ing regulatory framework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play a role in protecting and guiding relat-
ed innovation fields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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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23 年北京互联网法院颁布十大典型案例，其中的 AI 文生图一案 1，就是当下火爆的生成式人工智

能领域当中的著作权纠纷案。该案中，原告在下载 Stable Diffusion 模型 2后，在该模型中经过多次调整

产出数张图片并分享在小红书平台，而被告在其网络文章中擅自将其中一张图片用作插图。原告指控被

告侵犯署名与网络传播权，被告则质疑该图片的可版权性及版权归属，且主张文章核心为原创诗词，图

片非重点，自己的行为并未侵权。 
北京互联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利用人工智能模型创造出的涉案图片符合著作权法中的作品的定

义，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理由是该图片的生成过程中，原告在这一连串步骤中均投入了相当的智力

劳动。因此涉案图片具备著作权法第三条 3 规定的作品具备的“智力成果”要件。另外，法院认定原告

系涉案图片的作者，享有涉案图片的著作权。被告未经授权，在文章中使用该图片公开发布，侵犯原告

版权。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侵权，需道歉并赔偿原告 500 元。 
在此案中，法院依据著作权法，确认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具有版权并将其归属于原告。但这是否意

味着所有人工智能生成物皆可直接判定为作品并且版权归属于用户？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除此案例之外，

国内外也有相同类型的案件，但是判决结果却并不一致[1]。研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问题，必须进

行多维度考量，方能确定其版权属性及权利归属之主体。 

2.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问题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产出的内容涉及文字、图像、音频、视频及编程代码等多个方面，这是人类利用

先进科技的成果。成型 AI 系统在海量数据资源与精密算法模型的共同驱动下，解锁了内容创造的新潜能；

并且在人类智慧的指引下，这些内容更显现出其独特的创新价值。以 2022 年 11 月底美国 Open AI 微软

公司开发投入使用的人工智能聊天软件 ChatGPT 为例，它甚至能够创作出如学术论文这样的科学文献，

不容忽视的是，这类创新性人工智能技术的诞生与不断演进，无疑向传统的版权保护体系抛出了崭新的

难题。 

Open Access

 

 

1北京互联网法院(2023)京 0491 民初 11279 号民事判决书。 
2Stable Diffusion 是 2022 年 2 月爆火的 AI 图像生成程序，可以根据描述的场景关键词渲染对应的图片。 
3《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本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

果，包括：(一) 文字作品；(二) 口述作品；(三) 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四) 美术、建筑作品；(五) 摄影作品；

(六) 视听作品；(七) 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八) 计算机软件；(九) 符合作品特征的其

他智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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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现有理论学说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版权性的争议 

目前我国理论界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作品资格存在争议，学说争议主要分为“肯定说”与“否

定说”两类。“肯定说”认为，人工智能所创造的内容在表达形式上几乎与人类的作品无异[2]，当读者

能在生成的文本中清晰辨认出新的知识点时，该文本即具备成为作品的资质[3]。也即持肯定说的学者试

图将所有表现出差异性的客体都纳入著作权保护范围，忽视生成对象的多样性与创造者个体创新性之间

的关联，这可能导致激励措施的扭曲或不当定位风险[4]。与此相反，持“否定说”观点的学者看法则相

对保守，它强调，人工智能产生的内容乃是算法结构与应用规则运作的成果，未能展现人类独有的才智

与个性特征；相比之下，著作权法规下的创作则是源自作者的精神世界和主观意念的结晶[5]。而且人工

智能生成内容的创作者并非自然人，因此该内容无法具有可版权性[6]。显然，否定说有不当限缩客体范

围之疑，可能会导致本应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内容逃逸出法律保护的空间。 
本文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具备可版权性也即是否可以获得著作权法框架下的作品资格需要

从该内容的具体特点来分析，在内容具备价值性与稀缺性的前提下，应该交由著作权法来进行调整。毕

竟人工智能的创作过程始终是处于人类的构思之下，与人类的意志紧密相联，如果一味采取保守大否定

论观点，与著作权法设立的鼓励创作的初衷也背道而驰，不利于激发整个社会的创新热情。 

2.2. 司法实务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版权性的裁判不一 

如前文所述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的 AI 文生图案件当中，法院以涉案图片具备智力成果这一要件推定

涉案图片具备版权性，但在 2018 年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菲林诉百度人工智能”著作权案 4中，法院

对于涉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受到著作权法保护作出了不同于 AI 文生图案件的认定。当然，这与两例

案件中涉及到的人工智能本身的不同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在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针对百度的人工智能版权纠纷案中，该律所借助了一款名为“威科先行”的法

律数据分析工具，通过自动化过程产出了一份关于电影作品司法案件的海量数据解析报告，并在此基础

之上融入了人工撰写的评析与见解。然而，这份报告未获原告许可被“点金圣手”百家号擅自发布。鉴

于此行为，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向法庭提起了对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百家号运营方的诉讼，

指控其侵犯版权。 
法庭审理结论显示，报告中的手工编写的评论解析部分被确认为文字作品，享受著作权保护；而由

“威科先行”直接生成的报告部分内容则不被视作具有著作权。法庭观点认为，用户通过提交查询关键

词并利用软件的“数据可视化”功能得到的分析报告，实质上仅是对既有数据的机械汇总，缺乏原创性

表达，未能传递用户个人的思想情感，因而不构成用户原创作品，在著作权法律框架下不予承认[7]。需

要说明的是，法院在该案当中，否认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但法院也不支持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能够直接进入公共领域被公众任任意自由使用。毕竟，这些内容凝结了软件编程者与软件使用者的贡

献具备一定的传播流通价值[8]。 
紧接着，一年后的深圳市南山区法院审理的 Dreamwriter 系列案件 5面临同样的问题时，其从两方面

判断涉案文章是否属于作品：首先，从 Dreamwriter 软件生成文章的外在表现上，法院认为其具有一定独

创性；此外，从创作的流程来看，这类作品显著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化思维和决策，包括他们对数据输

入的筛选、触发条件的设定，以及在模板和语料风格上的精心选择。这些选择和安排，都与该作品最终

呈现的特定形态有着直接且紧密的智力联系。实际上，这些活动均是由主创团队借助特定软件进行的，

展现了他们在创作过程中的独特技巧和艺术眼光，这些都是与涉案文章特定表现形式直接相关的智力活

 

 

4参见北京互联网民事判决书(2018)京 0491 民初 239 号 
5参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 0305 民初 140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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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法院认为，在具体认定创作行为时，关键因素应该是相关行为能否被视为智力活动，以及该行为是

否与作品的特定表现形式存在真正的关联。在使用 Dreamwriter 软件时，使用者能够自如地搜集材料，明

确表达的核心议题，挑选恰当的写作手法，并且调整语句的具体结构以满足创作需求。有关生成内容的

可选择范围相较于前案应当是扩大的，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在文章生成过程中，其自主性行为对最终生成

物的影响比例在增加，独创性的可能性会更大。南山区法院明确了人工智能独创性的判断步骤，在审理

此类案件时做出了创新及探索。 
由此可以看出，司法实务上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版权性的裁判指向与人工智能的类型与生成内

容自身的特点紧密相关。具体而言，在 AI 文生图案与 Dreamwritter 系列案件中，涉及到的人工智能均为

经过迭代升级后更为智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且创作人在创作过程中投入了一定的智力成果，能够体现

出人类的个性化表达，尤其是在 AI 文生图一案中，更是体现出了作品具备的独创性特点，[8]符合可版

权性的构成要件，在菲林诉百度人工智能案中，原告仅通过输入关键词进行检索，生成的内容是由人工

智能软件利用其自身的可视化功能自动生成的。在创作的过程中既不体现智力成果这一要件也未体现出

独创性这一要素，故法院的不落入著作权保护的判决也是合理恰当的。 

2.3. 比较法视角：域外国家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品资格的主张 

美国与英国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分别持保守和开放两类立场。 
美国版权局规定，作品必须满足可固定性及独创性两大特点。可固定性意味着原创作品是固定在“有

形的表达媒介中的”，只有被固定的作品才能得到版权的保护。一件作品在作者的授权下被固定在有形

的表达媒介中，能够使得其被感知、复制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体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和持久性。6第二个

独创性，美国联邦法院认为要取得作品资格就必须满足是由作者独立创作且能够体现一定程度的创造力

的要求。不过美国法院对于创造力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也即理论上来说，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可以满足

美国版权法当中对于作品的可固定及独创性资格的，但是实践中美国却没有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纳入到

版权法的保护范畴内。美国版权法强调只有能体现人类创造性的创作物才值得交由版权法调整[9]。 
英国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作品资格问题上采取了较为开放的立场，与美国的保守态度形成对比。

按照 1998 年英国《版权、设计及专利法》第 178 条的规定，“由计算机创作”的概念适用于所有作品，

只要这些作品是在无任何人类作者直接参与的情形下，纯粹由计算机独立完成的。其中第 9 及第 11 条之

规定，若文学、戏剧、音乐及相关艺术作品系计算机创作产物，则对这些作品之创作实施了必要安排者，

理应被确认为著作权人，享受相应的版权保护。依据前述条款，由人工智能产出的资料可获作品地位。

然而，欲获取切实之法律保障，则必须确立某特定自然人之实质性贡献与人工智能产物间的紧密联系。

若当事人不能证实，或司法机关不予认可此贡献与生成资料间之真实关联性，则法律保护也无从谈起。

但这样的要求事实上是不难达到的，毕竟缺少人类的介入，人工智能也无法生成内容。 
通过英美两国的具体分析，可以观察到，英国与美国在界定了人工智能创作内容之作品属性时，其

基本原则展示出颇多相似之处，普遍采纳了以人类对创作过程的实质性参与作为确认作品属性的核心基

准。英国只是要求作品需要满足有人类的介入，而美国则主要满足有自然人独创性的贡献。 

2.4. 小结 

综合上述分析，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具备可版权性不能基于个案的裁判结果或是某一学说的

一家之言来认定。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内容的独创性在对于认定是否具备作品资格的重要性，能够被

法律认定成作品的内容须得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或者科学价值，可以从其在外在表现上是否与已有作

 

 

617 U.S.C. 10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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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以及是否具备最低限度的创造性等角度来判断；另一方面，需要从人工智能在

生成内容过程中是否体现出创作者的个性化表达，例如在内容的结构或者主题等要素上体现出创作者个

人的思想意志来分析，如前文所举的菲林案当中，因该案中原告利用威科先行的生成内容并未体现出其

个性化的意志表达，而只是该人工智能自身的机械化生成，法院认定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并不具

备可版权性；又譬如若人工智能只是根据用户的提问，得出的生成内容只是事实上已既存的文件或是单

纯的事实消息、数学公式亦或是搜索出的图片之类，则既不满足独创性也不满足个性化的意志表达的要

求，显然不具备可版权性。 

3.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问题 

在认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享有可版权性的基础上，必然需要深入探讨其权利归属的问题。目前学界

对于其权利归属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使用者论”、“投资者论”及“开发者论”这三种。 

3.1. 著作权归属于使用者 

支持著作权归使用者所有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理由：首先，在智能产物生成和固化过程中，使用

者进行了特定的操作或指令，实际上是对这一过程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此外，使用者通常处于最佳位置，

往往对这些内容的潜在价值和应用场景有更深的了解，可以发掘和利用智能生成内容的商业价值，因此

将著作权归属于他们，不仅是对其创造性贡献的认可，也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智能生成内容的商业利用和

社会价值的实现。虽然人工智能在数据处理和信息生成方面表现出超越人类的能力，能够迅速为用户提

供丰富的创意和素材，但这些内容仍须经用户的筛选、修改和持续优化，方能形成具有独特价值的作品。 
反对者则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著作权法的核心在于保护直接参与作品创作的行为，强调的是创作

者在创作过程中自由决定作品表达性要素的意志。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情境中，用户虽然有所参与，

但他们对内容的影响被视为间接的，无法直接决定构成作品核心的表达性要素。因此，反对者认为用户

不应直接享有这些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10]。当人工智能发展到用户仅需提供简单或宽泛的描述即

可获取所需内容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就不应被视为内容的原创者，从而不应享有该内容的版权。

前文所述的 AI 文生图案件当中原告在图片的生成过程中进行了数次的筛选、对参数进行修改的操作，最

终生成的图片体现了其个人独特性审美，包含了特定的人类的情感与意志，法院判决该图片的著作权归

属原告即使用者，也即在使用者投入了一定的智力成果时，肯定了著作权归属使用者这一观点。 

3.2. 著作权归属于投资者 

法律在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必要保护的同时，也应当明确区分人类作品与人工智能生成物在法律

保护上的差异，以确保适当的法律框架和责任分配。在这种背景下，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更多地被视

为一种邻接权投资，旨在保护那些为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投入资金的投资者们的利益[11]。人工智能产业

作为一种资金密集型生产活动，其成果的版权归属于投资者，这有助于鼓励他们继续投入资金以提升生

成内容的质量。讨论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保护就不得不充分考虑投资者对智能创作的资金支持，以

及在这一过程当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这是无法忽视的关键因素。投资者可能持有与生成人工智

能相关的多种形式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商标、版权和潜在的商业秘密利益。例如，生成人工智能中

使用的算法可能有资格获得专利保护[12]。 
但反对者则认为，投资者的主要目标通常聚焦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价值及其潜在的商业价值，

他们普遍期待通过投资实现经济回报。当然并非所有投资者都仅追求经济收益，因为也存在部分投资者

为实现公益价值和社会影响而投资的情况。但是对于多数投资者来说，吸引他们投入资金的主要因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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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预期的经济回报，如果投资者的回报能够通过其他有效方式得到充分的保障，那么将著作权直接赋予

投资者作为激励投资的方式并非必要之举。 

3.3. 著作权归属于开发者 

从民法学的角度解释著作权的归属，即“知识财产孳息”，意味着生成物是独立于原物(即人工智能)
而产生的新物(即知识财产孳息)。该观点结合了罗马法中的“原物主义”原则和日耳曼法中的“生产主义

原则”，将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权利归于人工智能的开发者。然而，反对者则持有不同观点，他们认为，

在人工智能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开发者或所有者等并未直接进行智力劳动的贡献。因此，在开发期间所

倾注的智能努力，并不足以构成取得该人工智能创作著作权限的基础。并且，反对者还着重指出，人工

智能所成之作并不直接源自人工智能软件，非其直接派生产品。两者在创作过程上并无必然的关联性。

因此，开发者或所有者不能仅凭其拥有的人工智能软件著作权，就自动获得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权[13]。 

3.4. 小结 

学界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观点不一，尽管都给出各自的理由，但是上述规则终究难

以应对复杂情境。经济学家波斯纳提出，权利初始分配宜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意指应将权利赋予那些资

源运用效率高主体。同时，为确保资源优化配置并促进有效成果，这些主体需对在资源发展与改良中贡

献力量的其他主体给予适当回馈，旨在减少实现资源最适应用的交易成本。考察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

归属，必须要经多方衡量，本文认为可以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所表达的个性、最低限度创造性的原则及

版权市场利益平衡等多个方面来综合认定。 
具体而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问题界定在私法自治框架下，因此应先遵循私法自治原

则，以各方的约定优先。即首先应当鼓励各方通过协商达成明确的约定；若各方未能达成约定或约定内

容不明确，那么应依据不同主体在创作过程中的实际贡献程度进行判断，对生成内容的输出有实质性影

响或贡献的个人或团队应被视为作品的创作者，并享有相应的版权。通常来说，在创作活动中发挥创意

思维之主体，诸如设计者与使用者，在版权所有权认定时，相比起主要承担物质资源之投资者，往往享

有优先地位。依据设计者与使用者在创作进程中的创造性劳动差异，版权可依情形单独赋予设计者、使

用者，或由双方按其贡献比例共享。在特定情况下，如果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满足法人作品或职务作品

的法律定义，那么版权可以依据这些法律原则，被赋予那些为其付出物质性投入的投资者。这样的安排

旨在合理平衡各方利益，确保版权归属的公正性。 

4. 结语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创作领域掀起变革巨澜的同时带来了知识产权领域的系列难题与挑战。对于人工

智能产物的作品资格认定及版权归属问题，引发了理论界与实务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然至今未有统一

见解，未来解决之道寄望于不断深化理论研究及实践经验的累积之上。本文通过对近两年不同法院对人

工智能领域著作权纠纷案件的不同裁判以及对于域外两国对于类似问题的相关规定进行对比分析，探讨

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问题；同时，在肯定了特定条件下人工智能生成物具备作品资格的基础

上，进一步阐述了各学说对于该内容权利归属的不同观点，本文在前人的研究上得出该项权利并不能够

简单将归属于某一方的结论，并根据不同情况构建了具体认定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归属的路径。 

参考文献 
[1] 张新宝, 卞龙.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保护研究[J]. 比较法研究, 2024(2): 77-91. 

[2] 吴汉东. 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著作权法之问[J]. 中外法学, 2020, 32(3): 653-673.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8728


吴忧悠 
 

 

DOI: 10.12677/ojls.2024.128728 5114 法学 
 

[3] 杨利华. 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问题探究[J]. 现代法学, 2021, 41(4): 102-114. 

[4] 刁佳星, 冯晓青.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法问题——分析框架与纾解方案[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24, 49(2): 137-149. 

[5] 刘银良. 论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权法地位[J]. 政治与法律, 2020(3): 2-13. 

[6] 朱阁. “AI 文生图”的法律属性与权利归属研究[J]. 知识产权, 2024(1): 24-35. 

[7] 方夜晗. 人工智能生成物版权保护国际比较法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华东政法大学, 2023. 

[8] 付继存. 著作权法上独创性概念的澄清与重释[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8(2): 136-144. 
[9] Ginsburg, J.C. (2003) The Concept of Authorship in Comparative Copyright Law. DePaul Law Review, 52, 1063-1092. 

[10] 王迁. 再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J]. 政法论坛, 2023, 41(4): 16-33. 

[11] 孙正樑.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问题探析[J]. 清华法学, 2019, 13(6): 190-204. 

[12] 吴汉东, 刘鑫.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法律因应与制度创新[J]. 科技与法律(中英文), 2024(1): 1-10. 

[13] 朱梦云.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制度设计[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1): 118-126.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8728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作品资格认定及权利归属探究
	摘  要
	关键词
	Identification of Works and Exploration of Rights Ownership of AI-Generated Content
	Abstract
	Keywords
	1. 问题的提出
	2.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问题
	2.1. 现有理论学说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版权性的争议
	2.2. 司法实务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版权性的裁判不一
	2.3. 比较法视角：域外国家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品资格的主张
	2.4. 小结

	3.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问题
	3.1. 著作权归属于使用者
	3.2. 著作权归属于投资者
	3.3. 著作权归属于开发者
	3.4. 小结

	4. 结语
	参考文献

